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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導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營建業通常被稱為火車頭工業，因為與營建

業相關的從業人員眾多，營建業牽涉的--無論土地或是工程--經濟規模通

常又非常之大，所以，營建業的興衰對社會經濟的繁榮與否具有舉足輕重

的地位。在營建業眾多的相關從業人員中，從事建築設計監造工作的建築

師，雖然相對的從業人數不多，建築師業務的經濟規模與龐大的營建業相

較也屬少數，但由於建築師執業具有法律上的專屬性1，建築師工作的內容

與態度和建物使用者的生命財產又密切相關，所以，建築師的工作在營建

相關行業中一向被認為具有關鍵性的重要地位。 

但是，從林肯大郡、九二一地震到溫妮颱風等重創台灣建築物的事件，

我們突然驚覺一向賴以生存的家園竟然如此不堪一擊，許多建物使用者窮

畢生積蓄購買的房屋毀於一旦，數以千計無辜的人命喪瓦礫堆中，一幕幕

怵目驚心的畫面，不斷衝擊震憾建築從業人員。事後，行政機關立刻修改

建築技術規則，加強建築許可的審查，增加禁限建規定；司法機關起訴建

商、營造廠及建築師，其中，負責建築物設計及監造建築師不但要面臨刑

責和巨額的損害賠償，還要面對撤銷建築師執照的懲罰，數十年來幾乎與

法院絕緣的建築師，一夕之間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老鼠。這諸多案件所涉

及的事實以及民刑事之間的法律關係固然相當複雜，但由於過去數十年

間，無論學界或實務界，對於建築師業務責任的相關研究或判決並不多，

故綜觀近年來的諸多判決，可以發現法院對於關於建築師業務責任的基本

見解並不一致，故本文試圖在解決複雜的問題之前，先釐清基本問題，所

以，本文所要探討的其實是一個關於契約性質的基本問題的釐清，因為不

同的契約性質代表了不同的法律關係，其權利義務不同，所負責任也不相

同，有必要先予分析確定。 

除此之外，近年來由於一般民眾的法律意識已大有進步，建築師也越

來越懂得自我保護權益，建築師與委託人之間的民事訴訟已有漸漸增加的

趨勢。然而，工程類型的爭議事實具有相當高的專業成分，釐清事實已非

                                                 
1 建築法第十三條規定：「本法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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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事，遑論判斷。而民事爭議最重要的判斷基礎在於契約約定的實質內容，

所以依據契約的內容及當事人的真意以釐清契約性質成為判斷上首要的工

作，然後才能依民法債編各論的規定判斷契約雙方各自應負擔的責任。然

而，依本文初步的探討，無論法院或仲裁機構或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爭

議處理小組對此一問題的見解顯然並不一致，本文認為事關當事人權益重

大，有儘速釐清之必要。 

建築師的責任與義務，在公法領域中，已明文規範於建築法和建築師

法中，本文不再贅述；但在私法領域中，建築師與委託人簽訂之契約究屬

何種性質？建築師究應負何種契約責任？建築師因履行契約致侵害他人權

利或觸犯刑事罪的態樣又如何呢？在我國民法典中並無針對建築師契約作

特別規定，在學術界探討者甚少，在實務上見解也莫衷一是，本文咸認，

建築師在營建業中的重要性已如前述，若未能釐清建築師受委託設計監造

契約的性質，從而分析及探討其契約責任及因契約衍生的其他法律責任，

對於建築師或其委託人，或因其契約行為而受有損害的第三人而言，皆難

以保障其權益。本文希望透過學理上和實務上的分析研究，確立建築師受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的契約性質的分類方法，進而分析其責任類型及範圍，

以期能在實務判斷上發揮影響。 

第二節：問題意識說明 

本文以建築師之規劃設計監造契約討論委任與承攬間之差異，具有實

務上分別判斷的意義，因為規劃設計監造契約被定性為委任或承攬，至少

會有以下幾點不同：1.締約目的不同：承攬著重在「工作的完成」，具有絕

對目的性，未達契約約定發生預期之結果（非祇效果）2，不得謂工作完成；

委任則著重在「事務的處理」，雖也有相當目的性，但不以達到目的為必要。

契約性質的探討是基本問題釐清，非先確定契約性質，難以討論權義關係。

2.無過失與過失推定不同：承攬人負物之瑕疵擔保的損害賠償責任；受任

人則負有善良管理人的損害賠償責任。損害賠償責任之成立，重在義務違

反之事實與損害之間的因果關係，若無義務之違反，即無須探討行為與損

害的因果關係。3.消滅時效不同：承攬人的報酬請求權依民法第 127 條第

7 款規定適用兩年短期消滅時效；受任人的報酬請求權則依民法第 125 條

                                                 
2 最高法院 84 年度台上字第 2249 號判決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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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有十五年的請求權消滅時效。所以，建築師的設計監造契約被定性為

委任或者是承攬契約，其法律關係乃顯然有差異。 

其次是契約數目的問題，委託設計監造契約有可能是一個混合契約？

或數個契約之聯立？所謂混合契約，係指由有名契約構成份子與其它構成

份子混合而成之單一契約，類型可分為二，即有由二以上有名契約之要件

混合而成者；或由有名契約之要件與他一無名契約相混合而成者3。此外，

有所謂契約之聯立，即由數個契約互相結合，而均不失其個性，其情形有

二，有單純外觀之結合，其互相間不具依存關係者；以及，在效力上或成

立上有依存關係者。契約聯立與混合契約不同，契約聯立本質上為數個契

約相互結合同時併存，而均不失其個性，混合契約係將各種契約之要件，

冶於一爐，使之成為一個契約，至於契約聯立是否屬於無名契約之一種？

參考司法院 31 年 1 月 27 日院字第 2287 號解釋：「混合契約係由典型契約

構成分子與其他構成分子混合而成之單一債權契約，若其契約係複數，而

於數契約間具有結合關係者，則為契約之聯立。大佃契約，為租賃契約與

典權設定契約之聯立，並非混合契約，故在法律所許範圍內，應依當事人

立約之本旨，使租賃權與典權同其存續期間，依法律之規定，其存續時期

不能一致者，仍應分別辦理。」所以，討論設計監造契約性質的問題，應

先分別討論設計或監造契約是否為有名契約？是何種有名契約？再討論兩

者之間有無相混合的情形？若有，應屬何種有名契約或無名契約；若無，

則是二有名契約之聯立？或一有名契約一無名契約之聯立？或二無名契約

之聯立。其推演過程如表一： 

第三節：研究範圍 

第一項：設計與監造事項之定位 

依建築師法第十六條規定：「建築師受委託人4之委託，辦理建築物及

其實質環境之調查、測量、設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等各項業務，

並得代委託人辦理申請建築許可、招商投標、擬定施工契約及其他工程上

之接洽事項。」可知，建築師的法定業務範圍主要分為四個部分，一是受

                                                 
3 劉春堂，民法債編通則（一）契約法總論，三民書局，90 年 9 月初版第一刷，頁 15。 
4 本文所稱委託人，就承攬契約而言即「定作人」；就委任契約而言即「委任人」；就建築法而言即

「起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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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辦理調查、測量、設計、監造、估價、檢查、鑑定等七項業務；二是

代辦性質，代委託人辦理申請建築許可、招商投標等兩項業務；三是擬訂

施工契約；四是依委託契約另外約定委託辦理其他工程上之接洽事項。 

另外，就政府採購而言，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

四條規定，機關得委託建築師辦理的技術服務包括，一、規劃與可行性研

究，二、設計，三、協辦招標及決標，四、施工監造，五、其它服務等五

大類型。但在其附表一的附註一中又規定「本表所列服務費用標準包括規

劃、設計及監造三項，其中規劃佔百分之十，設計佔百分之四十五，監造

佔百分之四十五」，由以上三項已經佔百分之百可知，前面所列的五種類型

在契約中可概分為「規劃」、「設計」及「監造」三項。 

一般常見的建築師委託契約都包含了以上大部分的項目，但若以以上

各項工作所需投入的時間和工作量以及報酬而言，「設計」與「監造」的工

作無疑是委託契約中最主要的部分，事實上，我國大多數的執業建築師無

非以規劃設計監造為其執業的主要工作內容。另外，從歷年最高法院的判

決中，以建築師為當事人的案例來觀察，大多數的案件事實也以「規劃設

計」或「監造」的實質行為，或其衍生的問題為其爭執的焦點。所以，本

文為求討論內容具備足夠的廣度與深度，避免過於浮面空泛，所以不擬以

所有類型的建築師法定業務為討論內容，而僅就對於大多數的建築師及其

相對人而言最重要的部分，同時也是實務界爭議最多的部分，即「規劃設

計」和「監造」兩種主要的契約內容為本文的主要研究範圍，而其他的業

務類型在本文討論中與規劃設計監造相關時，也將附帶一併討論。 

第二項：限縮在承攬與委任契約之間 

我國民法債篇第二章臚列二十七種典型契約型態，而本文所討論關於

建築物之規劃設計監造契約性質，並非典型契約，在實務認定上則不脫離

「承攬」和「委任」契約兩種不同的差異，故本文討論之範圍將限於此兩

種契約型態差異性適用於規劃設計監造之情形，也將討論設計監造契約有

否可能是無名契約？混合契約？或聯立契約？債編所列的其他契約類型將

不在本文討論之列。 

第三項：責任類型  



 5

第一款：不完全給付  

    關於契約之債務不履行，學說上通常區分為給付不能、給付遲延與不

完全給付三種類型，本文在先期探討實務判決的研究中發現，在建築師履

行設計監造契約的爭議中，關於給付不能或給付遲延的案例並不多見，推

測其原因，應為在一般委託設計監造契約中多已有關於給付不能或給付遲

延違約處理的明確約定，爭議性不大，而不完全給付是抽象的積極侵害債

權的概念，凡已給付，但其給付不符債之本旨，皆為不完全給付，類型態

樣五花八門，觀察實務上關於建築師的債務不履行，大多數爭議發生在不

完全給付。故本文在討論建築師的債務不履行時，將不再就給付不能和給

付遲延的部分討論，而直接討論其不完全給付的狀況。 

第二款：侵權責任 

    侵權行為雖非因契約而生，而一般常見之建築師委託設計監造契約也

非附第三人保護之契約，但建築師從事設計監造建築物的工作，其最終目

的無非是以其專業，製造供人使用的建築商品，而建物使用者使用建築物，

雖因建築師之設計或監造的故意或過失致受有損害，但建築使用者通常與

建築師並無契約關係，其所受損害不得依契約關係請求損害賠償，而應依

侵權行為，侵權行為除民法第 184 條以下之一般規定及特別規定，尚有特

別法之規定。故本文在討論建築師的責任時，除討論因債務不履行的契約

責任外，也必須討論建物使用人與建築師之間的關係，以求對建築師執業

的責任類型有完整的分析和討論。 

第四節：研究方法 

建築師受委託設計監造之委託人（即相對人），在實務上可區分為公部

門與私部門兩種，此種區分係緣於：雖同為委託設計監造，但委託內容卻

大不相同。在私部門，不同的委託人有不同的建築專業程度，對建築物的

設計與工程監造的需求也不盡相同，因此，對委託建築師設計監造之實質

內容也不一而足5。而公部門因受政府採購法規範限制，則比較傾向於責任

                                                 
5 以建設公司委託建築師設計監造集合住宅大樓為例，在一般建設公司內部即有專業工程人員，故

建築師受委託設計的範圍僅限於初步設計規劃及代委託人向建築主管機關申請建造執照，細部設

計部份及建材的選用等設計工作則由相對人公司內部專業人員負責，非屬建築師設計範圍；受委

託監造的範圍亦僅限於與結構安全有關的部分，至於例如空調安裝是否恰當、粉刷油漆是否平整

等監造事項，則不屬於受委託監造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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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方式，凡屬設計監造上建築專業的部分，皆屬建築師應負責的範圍，

換言之，在公部門委託建築師設計監造契約中，建築師的義務及責任範圍

係以建築相關法令及政府採購法規定建築師應辦事項為範圍，其責任範圍

較諸於私部門的委託設計監造契約更為慎密而完整，故，本文擬以由公部

門委託設計監造的契約內容為討論依據。同時為避免以偏概全，本文以行

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制定，供各機關參考採用之「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

商評選及計費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設計，及第四款：施工監造之

內容，為本文討論契約性質之對象，應更能窺見問題之全貌。 

本文將以個案研究、文獻回顧及實務判決解析等方法進行研究。架構

上將先提出問題與假設，第一部分先深入分析設計與監造契約實質的內

容，並分析其特性，其次，以文獻回顧我國學術界對委任與承攬的學說與

見解，同時也分析比較實務判決對建築師受委託設計監造契約如何適用法

律，然後將設計與監造契約實質的內容涵射於之前分析的委任與承攬的構

成要件，提出關於設計與監造契約性質的初步結論。第二部分係以第一部

分所得之結論，進一步分別探討設計與監造契約有效與否的情形，另外，

在物之瑕疵擔保、債務不履行或善良管理人的注意義務等建築師所可能應

負的責任進行分析說明。最後，本文將依前述的分析作成，建築師受委託

設計監造契約性質及其應負之契約責任的結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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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一 ： 設 計 監 造 契 約 定 性 分 類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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